
马立军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广 发 银 行

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诉
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
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
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 、民 事 诉 讼 权 利 义 务 告 知
书 、开 庭 传 票 、证 据 ，自 发 出
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即 视 为 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
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
内，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
上午 9 时（遇法定假日顺延）
在本院民二庭开庭审理，逾期
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邱彬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李 波 诉 你

(2022)冀 0203 民初 200 号民间
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
书 、举 证 通 知 书 、开 庭 传 票 、
合议庭成员告知书等法律文
书 。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，经 过 30
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
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
满 后 的 15 日 内 ，并 定 于 举 证
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
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十
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，希望
你准时参加诉讼，否则将依法
缺席裁判。

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

周风霞：
本 院 在 执 行 刘 士 凯 与 你

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因你下落
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
定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22）冀 0110 执 83 号执行通
知书，报告财产令，财产申报
表、传票、执行裁定书、限制高
消费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
60 日即视为送达。逾期仍不
履行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

尚春合：
原 告 辛 集 金 昌 典 当 有 限

责任公司与尚春合典当纠纷
一案，申请执行人辛集金昌典
当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申 请 执 行
（2016）冀 0181 民初 1491 号民
事判决书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（2016）冀 0181 执 1094 号执
行裁定书（拍卖）。自公告之
日 起 ，经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
自公告届满后次日起 5 日内，
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
的义务。逾期仍不履行，本院
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辛集市人民法院

石家庄乐创房产经纪有限公
司：

本 院 受 理 的 原 告 陶 莹 彬
诉你中介合同纠纷一案，已经
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 达 本 院（2021）冀 0102 民 初
4061 号民事判决书。限你自
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
取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
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
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张志强：
我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邮 政

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
庄市建设北大街支行诉被告
张志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
案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
公 告 送 达（2021）冀 0102 民 初
5602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
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
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
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
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
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
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张现平、许文平：
我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邮 政

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
庄市建设北大街支行诉被告
张现平、许文平金融借款合同
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。现依
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（2021）冀
0102 民 初 5591 号 民 事 判 决
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
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
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
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
效力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安静君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费 国 强 与

被告安静君民间借贷纠纷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
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
知书及开庭传票等。自公告
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
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
日内，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
后次日上午 9 时（遇节假日顺
延）在本院林西法庭审判庭公
开开庭进行审理，逾期将依法
缺席裁判。

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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